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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再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日前收到控股股东深圳市南方同正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同正”）通知，南方同正将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质押给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的

３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２％

）解除质

押，同时将

３５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１２％

）再次质押给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上述质押已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南方同正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０７

，

３３２

，

７２８

股（其中

８６

，

４８５

，

０６８

股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０

，

８４７

，

６６０

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６８％

；累计质

押

１０７

，

３２７

，

６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９９．９９％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１．６７％

。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大股东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筹划重

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２

日起临时停牌，并于

７

月

２７

日发布了《继续

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７

月

２９

日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该重大事项正在开展相关工作。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

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起

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密切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在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代码：

000582

证券简称：北海港 公告编号：

2013018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监会恢复

审核我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

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接中国证监会通知，恢复审核我公司并购重组申请。

特此公告。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６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３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并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

司持股

５２％

的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６３

，

０７８

，

２３９

元

收购宁波经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持股

５１％

的控股子公司宁波

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８

日、

６

月

２９

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董事会决议

公告、收购资产公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宁波远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在工商管理机关办理完成

上述股权收购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日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２３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３－２３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中工国际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为确

保股东利益和投资收益最大化， 公司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根据金融市场环境和

自身发展的需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一次或分次择机出售持有的中工国际

部分股份。上述事项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２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站和《中

国证券报》进行披露。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董事会获悉，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下午

３

点，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累计出售中工国际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

９２．１５

万股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５１

，股票简称：中工国际），具体交

易情况如下：

日期

交易均价

（

元

／

股

）

交易股数

（

股

）

留存股数

（

股

）

交易产生的净利

润

（

万元

）

占上个会计年

度净利润的

％

２０１３－８－１ ２６．８２ １９９

，

０００ ６

，

１７３

，

４５５ ３９０．７６ ７２．３８

２０１３－８－２ ２６．８２ ７２２

，

５００ ５

，

４５０

，

９５５ １

，

４１８．５９ ２６２．７６

累计

２６．８２ ９２１

，

５００ ５

，

４５０

，

９５５ １

，

８０８．３５ ３３４．９５％

上述交易产生的净利润已扣除成本、相关税费及

２５％

的所得税，回笼资金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股票名称：

ＳＴ

宏盛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５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股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宏盛）连续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８

月

１

日、

８

月

２

日）

触及涨幅限制，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及信息披露监管的通知》（上证监字［

２００７

］

８

号）的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已承诺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２

日

起

３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详见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３６

）。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

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 风险提示

（一）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宏盛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８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收到公司董事长郑渝力先生提交的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提议， 为充

分保护投资者利益，现将提议内容公告如下：

１

、公司目前股本规模在行业内偏小，考虑到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未来发

展需要，做大做强公司，回报投资者，董事长郑渝力先生提议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公

开增发完成后的股本

４０９

，

６７５

，

６７５

股为基数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拟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８

股，转增后的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７３７

，

４１６

，

２１５

股。

２

、 董事长郑渝力先生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周维刚、邱小玲、王继伟、王建勇、伍和平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对该提

议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董事长郑渝力先生提议的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的发展状况，股本转增后将有力地推动公司做大做强；该

预案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公司的业绩成长性相互匹

配。 上述

６

名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１／２

以上，且均签署了书面承诺文

件，承诺在董事会开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董事长郑渝力先生的利润分配提议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

关规定。 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为

公司董事长做出的提议，尚未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并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６６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公司向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金额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的短期融资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

２０１１

］

ＣＰ１４８

号），接受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３

亿元，注册额度

自该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由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公司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发行了总额为

１．５

亿元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并

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完成兑付。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完成了“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的发行，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

一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１３

瑞泰科技

ＣＰ００１

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债券代码

０４１３６９０２２

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

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

日 债券期限

３６５

天

计划发行金额

２

亿元 实际发行金额

２

亿元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票面利率

７．００％（

发行日

１

年期

ＳＨＩＢＯＲ＋２．６０００％）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更多有关公司本次短期融资券发行的详细情况可查询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７

证券简称：华智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今日接到《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关于选举职工

监事的函》， 公司工会委员会鉴于公司原职工代表监事李曙虹先生因工作变

动，不宜再继续担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故已于近日经工会委员会提名，并

经公司职代会选举，决定陈森强先生接替李曙虹先生出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职工代表监事。 陈森强先生任期同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李曙虹先生现已不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感谢李曙虹先生在职工

代表监事任期内的辛勤工作。

特此公告。

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附：简历

陈森强：

１９６１

年生，专科学历。 现任浙江华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法务

部部长；历任华立集团仪表销售公司财务部经理、华立仪表集团销售公司财

务部经理、华立仪表集团资财部副部长等职。

陈森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惩戒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况，不存在《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

任监事的情形；未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与公司不

存在利益冲突；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２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扬州广陵新城项目土地出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控股

５１％

的子公司南京新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

新城”）与扬州广陵新城指挥部签署的开发协议，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扬州泰达

发展建设有限公司（南京新城控股

５５％

，以下简称“扬州泰达”）成为扬州市广

陵新城受托范围内土地一级开发的唯一主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由扬州市国土资源局主持，依法定程序挂牌交易该项目

区域内三个地块并被摘牌，三个地块分别为

８０８

地块

６８．４

亩商业性质、

８０９

地块

５０．５

亩商住性质、

８１０

地块

８７．１

亩住宅性质，成交价分别为

３０４

万元

／

亩、

５０８

万元

／

亩和

５９０

万元

／

亩。

根据扬州泰达与政府相关部门的约定， 拍卖收入在扣除相关税费后结算

给扬州泰达。此次挂牌交易的三块土地在公司受托开发的范围之内，三块土地

摘牌价共计

９．７８

亿，根据以往公司在该区域所开发地块的挂牌情况估计，扬州

泰达就该地块的上市成交有望实现营业收入大致为

６－７

亿元。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 近年来随着相关税费政策的变化及土地拆

迁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影响公司本次拍卖地块的实际收益水平；鉴于该三地块

的开发成本等尚在核算中， 并须经相关各方共同确定的审计机构审计后方可

确认， 故该三地块拍卖对公司未来财务的影响须待前述成本核算及审计工作

完成后方可确定。 此外，公司确认一级土地开发收入的前提是，公司所开发土

地实现上市交易后， 在实际收到政府结算的相关款项或取得了政府确认结算

款项的文件时方确认营业收入实现，目前何时能确认收入尚不确定。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２８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５１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

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的监事

４

人，实际表决的监事

４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张可俊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的议案》。

同意张可俊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 同时对张可俊先生在担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期间对公司所做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二、《关于朱楚恒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同意提名朱楚恒先生为股东监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三、《关于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３日

附：

朱楚恒先生简历

朱楚恒先生，男，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合肥无线电四厂财务科

副科长，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营业部经理，国元证券合肥寿春路证券营业部经理、

经纪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裁助理、上海业务总部总经理、营销经纪总部总经理、公司副

总裁。

朱楚恒先生未有受中国证监会稽查、行政处罚、通报批评及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的情

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３８

股票简称：中航动控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１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航动力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０１１

号）。批复具

体内容如下：

１．

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万股新股。

２．

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３．

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４．

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尽快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１．

公司联系人：杨刚强

电话：

０５１０－８５７０６０７５

传真：

０５１０－８５５００７３８

２．

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俞君钛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６７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６７０５４２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峰立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８１８５５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８１８５０１

特此公告。

中航动力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发出。

２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３

、会议召开方式：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４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５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黄辉先生主持。

６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海房产”）作为三湘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对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担保事项不存在提供反担保的情况，且湘海房

产拟以自有资产对上述债务提供抵押。因此，为支持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董事会同意上述

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郭永清、丁祖昱、高波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湘海房产作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

对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

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为支持公司的

经营发展需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协议基本情况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股份”或“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海房产”）拟以其自有的位于逸仙路

３１５

号、

３３３

号、

５１９

号房产提供抵

押，向浙商银行上海分行申请贷款。 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正，贷款期限十年。

三湘股份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湘”）拟为湘海房

产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担保事项。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决议的形成和签署人数均

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尽管本次担保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６

日审议通过的

《公司章程》规定以及按照《上市规则》要求，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注册地点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

１０

楼

法定代表人 张涛

注册资本 人民币陆仟万元整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房地产咨询服务

、

建设工程招标代理服务

，

物业管理

；

建筑

装潢材料

，

五金交电的销售

。

股权结构 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

（二）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

（三）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２５３

，

７５０

，

４３７．６６ ２６４

，

１７９

，

５１０．３１

负债总额

１３０

，

７１３

，

１２５．２５ １４２

，

０１３

，

３２９．４４

净资产

１２３

，

０３７

，

３１２．４１ １２２

，

１６６

，

１８０．８７

２０１２

年度

（

经审计

）

２０１１

年度

（

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１８

，

４７３

，

７５０．００ １５

，

２７５

，

４１１．００

净利润

８７１

，

１３１．５４ －１

，

３９９

，

１０７．９３

该公司信用评定良好。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担保债权人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债务

余额

担保方式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松江支行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

司

上海湘源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３９

，

０００

万

元

连带责任保

证

２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中支行

上海湘海房地产发

展有限公司

上海三湘建筑材料

加工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元 抵押担保

３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

限公司

上海三湘祥腾湘麒

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

，

８００

万

元

连带责任担

保

４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

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

限公司

上海城光置业有限

公司

１３

，

５００

万

元

连带责任担

保

５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天

龙支行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第一冷冻机有

限公司

１

，

３３７．３２

万元

连带责任保

证

６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分

行

深圳和光现代商务

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和光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２１０．９１

万

元

连带责任保

证

其中第

５

、

６

项系依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重组各方所签署的重组协议， 需由深圳市利

阳科技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债务。

除

５

、

６

项外，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三湘股份及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６８

，

８００

万元，均系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三湘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

１３５

，

９１８．４７

万元；三湘股份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合并报

表归属母公司的净资产总额为

１３６

，

５７２．５６

万元。

三湘股份及控股子公司未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除前述重大资产重组前需

由深圳市利阳科技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债务外，亦不存在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对外担保，亦无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湘海房产作为三湘股份全资子公司，其资产质量、经营情况、信用状况良好，对其提供

担保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本担保事项不存在

提供反担保的情况，且湘海房产以其自有资产提供抵押。 因此，为支持公司的经营发展需

要，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郭永清、丁祖昱、高波对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担保的变化等有关情况。

六、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股票简称：三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６３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

１２

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关于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为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

司为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三、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

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

、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

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至

８

月

１８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７

：

００

（可用

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４

、登记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湘海大厦

９

楼证券事务部；

５

、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 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

３３３

号湘海大厦

９

楼 邮编：

２００４３４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５３６４０１８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５３６３８４０

（传真请注明：转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２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三湘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１

、委托人情况

①

委托人姓名：

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③

委托人股东帐号：

④

委托人持股数：

２

、受托人情况

①

受托人姓名：

②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３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上海三湘

（

集团

）

有限公司为上海湘海房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１６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相关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８１

，

０２１

，

５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二、股息所得税事宜

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暂时按

５％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１．９０

元。 股东在转让股票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

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根据股东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代扣超过已扣缴税款部分，并由公司进行代缴。

计算持股期限以股东证券账户为单位，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转让股票时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的股份，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３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股份，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股份，不需补缴税款。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股东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所得税， 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１．８０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的，由纳税人在所得税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２５９

武汉商联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６９６

武汉中鑫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３２８

武汉华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５７７

中国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

５ ００２＊＊＊＊４２８

常州星河物资公司

６ ００２＊＊＊＊４３０

福建晋江陈埭岸兜第四皮塑厂

７ ００２＊＊＊＊４３５

浙江永加县桥头镇坦头皮件厂

六、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７１

号汇丰企业总部

８

栋

Ｂ

座

电话及传真：

０２７－８２８３２００６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９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１７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并在

中国境内发行规模不超过

６

亿元，期限不超过

５

年的中期票据。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发行了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中期票据名称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中期票据简称

１３

中百

ＭＴＮ００１

中期票据代码

１０１３５８００３

中期票据期限

３

年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发行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兑付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３０

日

计划发行总额

３．００

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３．００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

／

百元 发行利率

５．５５％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和中国债券信

息网（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ｃｏｍ．ｃｎ

）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